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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檔號：LS/B/22/01-02

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

香港中環

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及東座 6樓
保安局 F組
保安局局長

(經辦人：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黃宗殷先生 )

黃先生：

《聯合國《聯合國《聯合國《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反恐怖主義措施反恐怖主義措施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關於閣下於 2002年 5月 16日作出的回覆，現謹請閣下進一步澄
清下述各點：

詳題詳題詳題詳題

政府當局就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

席會議提交的兩份文件，已闡述藉以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267及
1373號決議，有關打擊恐怖主義及恐怖分子融資活動的現行措施。請
證實現時確訂有實施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號決議的措施。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條條條條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 “財產財產財產財產 ”

英國的《Terrorism (United Nations Measures) Order 2001》(經《The Al-Qa’ida and
Taliban (United Nations Measures) Order 2002》修訂 )把 “funds”(“資金 ”)界定為
"mean financial  asse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economic resources of any
kind, including (but not related to) . . ."。條例草案抹煞了此定義的首部
分，而只採用了其餘下的部分。按照閣下的詮釋，在條例草案另行就 “財
產 ”訂立的定義中， “金融資產 ”及 “經濟資源 ”均為不可被描述為 “資金 ”
的財產，例如土地財產。由於條例草案建議就凍結資金及財產訂立不

同的機制，請澄清 “資金 ”及 “財產 ”的分別何在。政府當局何以屬意由法
院就所涵蓋的範圍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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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行為恐怖主義行為恐怖主義行為恐怖主義行為 ”

在問及第 (a)(i)(E)及 (F)段所訂驗證標準何以和其他行動的驗證標準有
所不同時，本人的 眼點是 “所策劃的行動 ”(“an action that is designed”)與
該行動的結果之間的區別。如某項行動嚴重干擾或嚴重擾亂電子系統

或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但卻並非為此目的而策劃，該行動是否不

包括在該定義內？為此目的而策劃但並未導致上述干擾或擾亂的行

動，會否受該定義所囿制？

政府當局曾分別於法 案委員會會議席上及 所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2)2125/01-02(04)號文件 )中表示，除非某項非法作為完全符合所訂
的 3項準則，否則該作為不會受條例草案所囿制。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加
入一項與加拿大《Anti-terrorism Act》 (請參閱隨附文件 )第 83.01(1.1)條相
若的條文，訂明除非為表達政治、宗教或思想上的主張而作出的行為，

構成作出或恐嚇作出符合 “恐怖主義行為 ”定義所訂準則的行動，否則
有關行為並不包括在該定義內？

“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

條例草案並未清楚訂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委員會所指定的人，是

否憑藉 “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的定義而屬於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請
澄清行政長官是否有需要根據條例草案第 4條指明該等人士。政府當局
何以把該等人士視為 “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而非 “恐怖分子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條條條條 某些條文在特區以外適用某些條文在特區以外適用某些條文在特區以外適用某些條文在特區以外適用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4條條條條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條例草案第 14(11)條訂明，簡易法律程序可在自被控觸犯有關罪行的人
在犯該罪行後首次進入香港特區的日期起計的 12個月內任何時間展
開。閣下在回應文件中指出，第 1章所載 “人、人士 ”(“person”)一詞的定
義將會適用。請解釋政府當局如何向在香港特區以外但根據香港特區

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執行該條文。閣下就條例草案第 14條作
出回覆時表示，進入特區的概念並不適用於法人團體。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條條條條 指明某些人及財產為恐怖分子指明某些人及財產為恐怖分子指明某些人及財產為恐怖分子指明某些人及財產為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與恐怖分子有聯繫
者或恐怖分子財產者或恐怖分子財產者或恐怖分子財產者或恐怖分子財產

請述明行政長官根據條例草案第 4條作出指明之前，將會考慮哪些因
素。

請解釋為何有關公告如訂為附屬法例，立法程序便需要較長時間才可

完成。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28條，附屬法例可在其刊登
憲報當日開始實施。

政府當局表示，倘有依據條例草案第 16條提出的上訴，條例草案第 4(5)
條所載的推定便不適用。請澄清有關推定將根據哪一項條文而停止適

用。條例草案第 16(3)(a)條只規定該項推定不得適用於有關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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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是否把向法庭提出的申請視為條例草案第 4(5)條所訂的相反
證據？

請考慮透過下述方法，澄清條例草案第 4(6)條所訂的憲報公告是附屬法
例的立法用意： (a) 重新草擬條例草案第 4(6)條中 “藉憲報公告 ”一語，
或 (b) 將之納入條例草案第 4(4)條所訂的有關為免生疑問的條文。

請考慮修改條例草案第 4(8)條，以反映該條文只會在出現新的證據，或
情況自提出申請以來出現重大改變時才會實施的政策用意。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5條條條條 凍結資金凍結資金凍結資金凍結資金

條例草案第 5條賦權保安局局長在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資金屬恐怖分
子財產時，可藉書面通知指明該等資金，並指示除根據特許的授權外，

不得將該等資金提供予任何人。請澄清保安局局長將如何行使條例草

案第 5條所訂的權力，特別是局長會否採用英國在《The Terrorism (United
Nations Measures) Order 2001》中列出此等人士名稱的做法。

請考慮修改條例草案第 5(4)(a)條，以反映該條文只會在出現新的證
據，或情況自提出申請以來出現重大改變時才會實施的政策用意。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1條條條條 對某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對某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對某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對某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

閣下答稱條例草案第 11條所施加的責任，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25A條及《販毒 (追討得益 )條例》第 25A條 (下稱 “現行條文 ”)一致。本
人假定閣下所指的責任，是施加於任何人身上的責任，相對於須在打

擊清洗黑錢活動方面履行責任的財務機構或其他商業機構或實體所需

承擔的責任。

本人察悉條例草案第 11條，是依循《 2000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 (修訂 )
條例草案》建議對現行條文作出的修訂而制定的。請就政府當局寧取

“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 ”而棄用 “知悉或懷疑 ”的驗證標準，提供有關的
支持理據。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4條條條條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在未有訂定條例草案第 14(10)條的情況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章 )第 101E條毫無疑問將告適用。兩項條文的分別在於，根據條例
草案第 14(10)條，某法人團體所觸犯的罪行倘經證明可歸因於其高級人
員本身的疏忽，該高級人員須承擔個人法律責任。請就何以有需要訂

定此規定提供支持理據。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6條條條條 向原訟法庭提出的申請向原訟法庭提出的申請向原訟法庭提出的申請向原訟法庭提出的申請

條例草案第 16(2)(a)條最後一句的經修改中文本並無問題。請考慮應否
同時修改第二句，在 “人 ”之前加上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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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解釋申請人如何能令法庭信納，政府當局並無及繼續無合理理由相

信他是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有關財產是恐怖分子財

產。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禁毒處

(經辦人：法律顧問馬潔媚女士 )

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霍思先生 )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彭士印先生 )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總主任 (2)4

2002年 6月 12日

m3593










